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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坐标
	1980西安坐标系
	CGCS2000坐标系

	
	X
	Y
	X
	Y

	S1
	*******
	*******
	*******
	*******

	S2
	*******
	*******
	*******
	*******

	S3
	*******
	*******
	*******
	*******

	S4
	*******
	*******
	*******
	*******

	S5
	*******
	*******
	*******
	*******

	S6
	*******
	*******
	*******
	*******


2、矿区面积：0.0625平方千米；开采标高：572～543米。
3、开采矿种：建筑用砂矿。
4、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5、生产规模：15万立方米/年。









附件：《沙湾县金沟河镇和众砂石料厂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露天采场边坡治理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印  数：12份

《沙湾县金沟河镇和众砂石料厂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露天采场边坡治理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2016年1月沙湾县金沟河镇和众砂石料厂委托新疆光程矿业技术有限公司编制《沙湾县金沟河镇和众砂石料厂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露天采场边坡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26年4月提交评审专家组审核，评审专家组采取函审方式对该《方案》进行了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主审专家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矿区位于金沟河镇二道湾村南部2.6公里处、合运焦化厂北侧，沙湾县东南120°方向直线距离约4.0千米处，行政划归沙湾县管辖。
自沙湾县城沿县道X814公路行驶约5.2千米到达矿区南侧，然后沿矿区外简易砂石路行驶约300米即可到达矿区，矿区交通便利。
沙湾县金沟河镇和众砂石料厂于2016年取得了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采矿权，2019年进行了采矿权延续，采矿权证号C6542232016117130143727；矿山名称：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砂；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5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625平方千米；开采标高：572～543米，有效期限：2019年5月10日至2022年12月10日。
沙湾县金沟河镇和众砂石料厂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已经停产多年，采矿权已经过期，采矿权人也未再进行采矿权延续，至今尚未完成露天采场边坡治理工作。
露天采场高陡边坡存在潜在安全隐患，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因此沙湾县自然资源局要求，根据矿山露天采场边坡实际情况，需对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露天采场边坡进行治理。
[bookmark: _Hlk91836438]本次编制《方案》目的：通过现场调查，制定矿山露天采场边坡治理方案，消除露天采场高陡边坡存在的安全隐患，预防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保障区域内过往人员的人身安全，有利于后期各类建设工程。
二、本次工作概述
（一）工作方法
接受委托后，根据矿山开采现状，采用资料收集、野外现场调查、室内综合研究和成果编制的工作方法。
1、资料收集阶段
该阶段主要内容为接受业主委托后，成立方案编制项目组，开展资料收集分析，编制工作计划。项目组通过委托人、沙湾县自然资源局，收集了项目区自然地理、地质环境、社会经济及相关规划等资料，重点收集矿山前期已完成的《普查报告》、《开发利用方案》、《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代土地复垦方案）》及矿山开采历史过程等成果资料。
2、外业调查阶段
项目组在业主的陪同下，对矿区开采现状进行了1:2000地形地质测量，同时现场调查了露天采场内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浆岩发育情况，水工环地质条件、露天采场边坡分布范围、边坡高度、坡度及地质灾害发育情况；与矿山企业、沙湾县自然资源局相关管理部门充分沟通一致的情况下，初步确定矿山露天采场边坡治理方案。
3、室内综合研究和方案编制阶段
该阶段主要进行资料整理分析、技术对比研究、方案编制。对收集的各类资料和野外实地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技术方法等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矿山露天采场边坡治理工程设计以及投资估算，最后编制完成方案及相关图件。
（二）完成的工作量
收集利用区内已有地质、开采、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等资料4份；地形地质测量0.6189平方千米，调查路线长度1.50千米，野外地质调查点6个，拍摄照片20张（编辑6张），编制了《方案》及其附图、附表。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见下表。
 完成工作量统计表
	工作性质
	工 作 项 目
	单位
	工作量
	备  注

	收集资料
	资料收集与分析
	份
	4
	

	

野外调查
	地形地质测量
	km2
	0.6189
	1:2000

	
	调查路线长度
	km
	1.50
	

	
	野外地质调查点
	个
	6
	

	
	照片
	张
	20
	编辑6张

	室内综合
	方案编制
	份
	1
	



三、矿山开采历史及现状
矿山设计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露天开采方式，采用简易道路开拓汽车道路运输方案，建设规模为15.00万立方米/年，实际未采用台阶式。
通过本次工作进行的1：2000地形地质测量及现场调查，历史遗留的露天采场呈不规则的圆形，面积约81686平方米，露天采场顶部标高为586～605米标高，底部标高为572～578米，开采深度为25～30米左右。露天采场内开采边坡高度大部分区域达25米以上，且边坡角在35°～45°左右，局部为直立状态，未留设安全平台，至今尚未完成露天采场边坡治理工作，露天采场高陡边坡存在潜在安全隐患，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露天采场外北侧，存在历史遗留的一段高陡边坡，长度约130米，高差约10～15米左右，边坡角在25°～30°左右，存在潜在安全隐患，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露天采场外东侧，尚有原露天开采期间遗留的建筑物（砖房），尚未拆除，通过与采矿权人核实，现有砖房将用于养殖基地内辅助设施，因此未进行拆除。
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情况
2016年4月矿山提交了《沙湾县金沟河0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代土地复垦方案）》，主要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设计为：在生活区设置垃圾池及污水处理池各1个，将生活垃圾定期清理拉运到沙湾县垃圾处理厂集中处理，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闭坑后对已有的矿建设施、生活设施予以拆除，集中清运至沙湾县垃圾处理厂；将废石、废渣土在矿山闭坑后按顺序先后运回采场，对其占用的土地进行清理、平整、压实，并对采场边坡进行削坡，使之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通过本次现场调查，矿山至今未完成采场边坡削坡、矿建设施、生活设施未拆除、采坑底部未进行清理、平整、压实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通过与采矿权人核实，通过与采矿权人核实，现有砖房将用于养殖基地内辅助设施，因此未进行拆除，近期将利用养殖基地场地平整期间产生的砂土对露天采场进行治理工作。
五、露天采场现状问题
通过本次工作进行的1：2000地形地质测量及现场调查，矿山2016年至2022年进行了开采，2023年至今处于停产状态，历史遗留的露天采场呈不规则的圆形，面积约81686平方米，露天采场顶部标高为586～605米标高，底部标高为572～578米，开采深度为25～30米左右。
露天采场内出露地层为第四系冲洪积-风积砂砾石层，地表未发现新构造运动痕迹，呈近水平产出，地层厚度大于30米。露天采场内总体地势西高、东低，拔高程为575～605米左右，高差20～30米，属于山前冲洪积-风积丘陵地貌，荒漠化景观，地表植被极少，区内植被覆盖度2-5%。
露天采场内开采边坡高度北侧，西侧、南侧区域达25米以上，且边坡角在35°～45°左右，局部为直立状态，未留设安全平台。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较差，在地震或降雨工况下容易垮塌失稳，存在潜在安全隐患，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矿山以往采用露天开采方式，未进行地下开采工作，未形成地下采空区，区域内无灰岩地层，地下不存在溶洞和地下暗河、不存在地下水或地下油（气）开采活动，因此不易引发采空塌陷、岩溶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综上所述，现状条件下露天采场开挖形成大角度高陡边坡，稳定性较差，存在潜在安全隐患，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着区域内过往人员的人身安全，不利于后期各类建设工程，因此需要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治理。
六、露天采场边坡治理工程设计
[bookmark: _Toc31222][bookmark: _Toc4582][bookmark: _Toc11597][bookmark: _Toc22173080][bookmark: _Toc530826628][bookmark: _Toc86572333][bookmark: _Toc22173850]（一）设计原则
1、根据现场调查，露天采场及附近为荒漠化景观，地表植被极少，表生地质环境条件差，采用自然植被恢复方式恢复露天采场内植被景观。
2、本着厉行节约、合理控制的原则，采用简单易行、可靠有效的工作方法，以有限的投入达到地质环境恢复最大化的原则。
3、露天采场边坡治理后地形达到与周边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的目的原则。
[bookmark: _Toc3322]（二）治理思路
1、总体治理思路
在与矿山企业、沙湾县自然资源局相关管理部门充分沟通一致的情况下，本次治理工程的主要目的为：消除露天采场高陡边坡存在潜在安全隐患，达到与周边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
本次治理设计总体思路为：按照安全边坡，对坡体地貌进行重塑，减缓边坡坡度、分级设置斜坡及安全平台，消除原高陡边坡潜在安全隐患，保障区域内过往人员的人身安全，利于后期各类建设工程。
2、工程设计
矿区范围内出露地层为第四系冲洪积-风积砂砾石层：矿石主要由松散浅黄灰色～浅褐灰色砾石、粗砂、细砂、亚砂土等组成。岩土体工程地质岩组为第四系松散堆积层软弱岩组。
依据建筑边坡技术规范相关要求，考虑边坡指标设计的可操作性，设计在露天采场外来水方向（北侧，西侧、南侧）采用挖掘机修建截排水沟，防止雨水汇入露天采场；对露天采场内边坡坡度不大于30°的区域，可保留原状，避免扰动坡体；对边坡坡度大于30°的区域采用削坡、筑坡方式，自下而上分级设置斜坡及安全平台。分级边坡高度控制在10米以内，留设安全平台，平台标高为595米、585米，安全平台宽度为4米，边坡坡度控制在不大于30°，达到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目的。
[bookmark: _Toc22837][bookmark: _Toc7067][bookmark: _Toc900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505][bookmark: _Toc421746439]（三）治理方案
1、2026年4月15日至4月30日，在露天采场外来水方向（北侧，西侧、南侧）采用挖掘机修建截排水沟，防止雨水汇入露天采场，设计截排水沟在露天采场外2米处开挖，设计截排水沟深0.5米，宽1米，边坡 1：1.5，截排水沟长约900米，开挖工程量约350立方米。
2、2026年5月1日至6月15日，对露天采场边坡坡度大于30°的区域采用挖掘机、推土机配合自卸汽车进行削坡、筑坡，自下而上分级设置斜坡及安全平台。设计分级边坡高度控制在10米以内，留设安全平台，设计留设安全平台标高为595米、585米，安全平台宽度控制在4米左右，边坡坡度控制在不大于30°，达到与周边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的目的。
具体施工为露天采场边坡标高595米以上采用削坡方式降低边坡坡度，削坡后边坡坡度控制在不大于30°，边坡高度控制在10米以内，595米标高设计留设安全平台，安全平台宽度为4米；595米以下采用筑坡回填方式降底边坡坡度，留设585米安全平台，安全平台宽度为4米；筑坡回填后边坡坡度控制在不大于30°，边坡高度控制在10米以内。
露天采场边坡筑坡回填时采用分层压实，禁止形成局部凸起或凹陷，保证边坡稳定性，有效控制水土流失，达到与周边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的目的。
3、2026年6月16日至30日，对露天采场底部利用挖掘机、推土机配合自卸汽车进行回填，回填高度初步确定为575米。回填后对坑底进行削高填低平整、压实，避免形成局部凸、凹地形，达到与周边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的目的。
（四）设计工程量：
截排水沟长约900米，开挖工程量约350立方米；露天采场边坡长度约850米，平均每米削方量约20立方米、填方量约150立方米，经估算，露天采场内削方量约为17000立方米，填方量约127500立方米；露天采场底部约50000平方米，平均回填高度约0.50米，经估算，露天采场内约需25000立方米砂土用于底部回填，预计平整土地的工程量为150000立方米。
（五）检验标准及要求
结合实际，按照要求对治理后的露天采场进行检验，检验要求具体如下：分级边坡高度控制在10米以内；安全平台宽度不小于4米；边坡坡度不大于30°。
七、经费估算及资金保障
通过估算矿山露天采场边坡治理工程总费用为74.56万元，其中工程费用64.26万元，其他费用6.75元，预备费3.55万元。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采矿权人已承诺自行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并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所需费用及时足额到位，费用不足时及时追加，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八、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矿山在后期养殖基地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尽量减轻建设活动对地质环境的不利影响，避免和减少会引发矿山地质灾害的行为，尽可能避免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
2、在矿山露天采场边坡治理过程中建议加强水土环境污染的防护措施，如：杜绝随地大小便，禁止乱堆乱倒垃圾，要妥善做好垃圾、污水的收集、处理以及清理工作。
3、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考虑到未来情况的多变性、物价涨幅等情况，对于方案中投资估算仅供参考。
4、在矿山露天采场边坡治理过程中，若矿山开采现状发生变化，应重新编写方案。
                                     评审专家组
                                      2026.4.12
附：评审专家组名单
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
	姓名
	专家组成员
	专业
	职称
	签字

	喜英
	评审组长
	水工环
(地质灾害)
	高级工程师
	[image: 64f17783-ee1f-43a0-8991-f2f8604ba388]

	刘湘茹
	评审专家
	土地复垦
	高级工程师
	[image: ]

	陈红霞
	评审专家
	技术经济
	高级工程师
	[image: 陈红霞电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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